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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3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便携本）（第2卷）（飞跃版）》具有以下特点：
　　一、关键标注 简化记忆
　　标注法条中的关键词，简化考生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帮助考生迅速把握法规的脉络，在有限
的时间内提高复习效率。

　　二、考频提示 考点对照
　　基于对司法考试法条考查频率的归纳总结和对2013年司法考试趋势的预测，在法条前统一用★作
标注，同时，以【考点对照】方式标示出重难点法条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帮助考生有选择地掌握重
难点法条和高频考点。

　　三、关联索引 对比注释
　　《2013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便携本）（第2卷）（飞跃版）》在法条下标注了【相关法条
】，并对容易混淆和不易记忆的法条，以【难点注释】、【对比记忆】等方式讲解说明，有效帮助考
生全面掌握司考考点。

　　四、真题演练 出题点自测
　　为直观反映司法考试对法条考查的出题形式，《2013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便携本）（第2
卷）（飞跃版）》特别针对部分法条增加【真题演练】和【出题点自测】等版块，使考生学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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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2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9年8月27日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
百一十条的解释（2009年8月27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4
月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4
月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年8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2
年12月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
的解释（2005年12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
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2005年12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4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2010年12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1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
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1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l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7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4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9年5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12月13日）
⋯⋯
刑事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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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
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
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
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一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
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
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
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八十二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
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
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
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
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三条（职务侵占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
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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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3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第2卷)(便携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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